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財產保險業對於自留業務提存之特別準備金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指為因應未來發生重大事故所需支應之巨額賠款而提存之準備金。

二、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指為因應各該險別損失率或賠款異常變動而提存之準備金。

三、其他因特殊需要而加提之特別準備金。但加提與沖減方式及累積限額應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重大事故，指符合政府發布之重大災情，其單一事故發生時，個別公司累計各險別自留賠款合計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且全體財產保險業各險別合計應賠款總金額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者。
第一項各款之特別準備金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每年新增提存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
	第八條 
財產保險業對於自留業務提存之特別準備金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指為因應未來發生重大事故所需支應之巨額賠款而提存之準備金。

二、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指為因應各該險別損失率或賠款異常變動而提存之準備金。

三、其他因特殊需要而加提之特別準備金。但加提與沖減方式及累積限額應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重大事故，指符合政府發布之重大災情，其單一事故發生時，個別公司累計各險別自留賠款合計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且全體財產保險業各險別合計應賠款總金額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者。


	配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四十號「保險合約之會計處理準則」（以下簡稱第四十號公報）之公布，參考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等國家對保險業提存特別準備金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作法，增列第三項規定現行條文第一項各種特別準備金於一百年一月一日起，每年新增提存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


	第九條  財產保險業對於自留業務，應依下列規定提存或處理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

一、各險別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比率提存。

二、發生重大事故之實際自留賠款金額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之部分，得就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之；其沖減金額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提存超過十五年者，得經簽證精算人員評估訂定收回機制報送主管機關備查辦理。變更時，亦同。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可沖減或收回金額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得就提存於負債項下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或收回之。如該負債項下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不足沖減或收回時，其不足沖減或收回金額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得由提存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或收回之。

	第九條  財產保險業對於自留業務，應依下列規定提存或處理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

一、各險別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比率提存。

二、發生重大事故之實際自留賠款金額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之部分，得就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之；其沖減金額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提存超過十五年者，得經簽證精算人員評估訂定收回機制報送主管機關備查辦理。變更時，亦同。
	配合第四十號公報規定，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不應列於負債，為優先降低負債項下之提存金額，爰增列第二項規定一百年一月一日起辦理沖減或收回之順序及處理方式。


	第十條 
財產保險業對於自留業務，應按險別，依下列規定提存或處理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

一、各險之實際賠款扣除該險以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後之餘額低於預期賠款時，財產保險業應就其差額部分之百分之十五提存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
二、各險之實際賠款扣除該險以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後之餘額超過預期賠款時，其超過部分，得就已提存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之。如該險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不足沖減時，得由其他險別已提存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之；其所沖減之險別及金額應依主管機關訂定應注意事項辦理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各險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累積提存總額超過其當年度自留滿期保險費之百分之六十時，其超過部分，應收回以收益處理。但傷害保險及一年期以下健康保險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之收回，應依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處理。

前項第三款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之收回，主管機關得基於保險業穩健發展之需，另行指定或限制其用途。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各險可沖減或收回金額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得就提存於負債項下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或收回之。如該負債項下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不足沖減或收回時，其不足沖減或收回金額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得由提存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或收回之。

	第十條 
財產保險業對於自留業務，應按險別，依下列規定提存或處理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

一、各險之實際賠款扣除該險以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後之餘額低於預期賠款時，財產保險業應就其差額部分之百分之十五提存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
二、各險之實際賠款扣除該險以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後之餘額超過預期賠款時，其超過部分，得就已提存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之。如該險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不足沖減時，得由其他險別已提存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之；其所沖減之險別及金額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各險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累積提存總額超過其當年度自留滿期保險費之百分之六十時，其超過部分，應收回以收益處理。但傷害保險及一年期以下健康保險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之收回，應依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處理。

前項第三款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之收回，主管機關得基於保險業穩健發展之需，另行指定或限制其用途。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所訂「其所沖減之險別及金額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為使業者審慎辦理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跨險別沖減事宜，將訂定應注意事項供業者遵循，爰予修正文字明示處理依據。
二、配合第四十號公報規定，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不應列於負債，為優先降低負債項下之提存金額，爰增列第三項規定一百年一月一日起辦理沖減或收回之順序及處理方式。


	第十四條  保險期間超過一年之傷害保險，其各種準備金之提存，準用第十五條、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規定。

人身保險業變更前項各種準備金之提存，應事先經主管機關核准。
	第十四條  保險期間超過一年之傷害保險，其各種準備金之提存，準用第十五條、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規定。
	因應保險商品創新之趨勢，考量現行條文所訂保險期間超過一年之傷害保險之各種準備金提存方式對於某些特殊型態之傷害保險業務或有未見穩健之虞，為便業者得基於穩健原則變更準備金計算方式以提存適足之準備金，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第十八條  人身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一年以下之保險自留業務提存之特別準備金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指為因應未來發生重大事故所需支應之巨額賠款而提存之準備金。

二、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指為因應各該險別損失率或賠款異常變動而提存之準備金。

三、其他因特殊需要而加提之特別準備金。但加提與沖減方式及累積限額應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重大事故，指符合政府發布重大災情，單一事故發生時，個別公司累計各險別自留賠款合計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且全體人身保險業各險別合計應賠款總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
第一項各款之特別準備金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每年新增提存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
	第十八條  人身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一年以下之保險自留業務提存之特別準備金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指為因應未來發生重大事故所需支應之巨額賠款而提存之準備金。

二、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指為因應各該險別損失率或賠款異常變動而提存之準備金。

三、其他因特殊需要而加提之特別準備金。但加提與沖減方式及累積限額應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重大事故，指符合政府發布重大災情，單一事故發生時，個別公司累計各險別自留賠款合計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且全體人身保險業各險別合計應賠款總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

	配合第四十號公報之公布，參考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等國家對保險業提存特別準備金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作法，增列第三項規定現行條文第一項各種特別準備金於一百年一月一日起，每年新增提存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

	第十九條  人身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一年以下之保險自留業務，應依下列規定提存或處理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

一、各險別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比率提存。

二、發生重大事故之實際自留賠款金額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之部分，得就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之；其沖減金額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提存超過十五年者，得經簽證精算人員評估訂定收回機制報送主管機關備查辦理。變更時，亦同。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可沖減或收回金額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得就提存於負債項下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或收回之。如該負債項下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不足沖減或收回時，其不足沖減或收回金額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得由提存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或收回之。

	第十九條  人身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一年以下之保險自留業務，應依下列規定提存或處理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

一、各險別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比率提存。

二、發生重大事故之實際自留賠款金額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之部分，得就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之；其沖減金額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提存超過十五年者，得經簽證精算人員評估訂定收回機制報送主管機關備查辦理。變更時，亦同。
	配合第四十號公報規定，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不應列於負債，為優先降低負債項下之提存金額，爰增列第二項規定一百年一月一日起辦理沖減或收回之順序及處理方式。


	第二十條  人身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一年以下之保險自留業務，應按險別，依下列規定提存或處理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

一、各險之實際賠款扣除該險以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後之餘額低於預期賠款時，人身保險業應就其差額部分之百分之十五提存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

二、各險之實際賠款扣除該險以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後之餘額超過預期賠款時，其超過部分，得就已提存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之。如該險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不足沖減時，得由其他險別已提存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之；其所沖減之險別及金額應依主管機關訂定應注意事項辦理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各險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累積提存總額超過其當年度自留滿期保險費之百分之三十時，其超過部分，應收回以收益處理。

前項第三款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之收回，主管機關得基於保險業穩健發展之需，另行指定或限制其用途。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各險可沖減或收回金額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得就提存於負債項下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或收回之。如該負債項下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不足沖減或收回時，其不足沖減或收回金額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得由提存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或收回之。

	第二十條  人身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一年以下之保險自留業務，應按險別，依下列規定提存或處理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

一、各險之實際賠款扣除該險以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後之餘額低於預期賠款時，人身保險業應就其差額部分之百分之十五提存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

二、各險之實際賠款扣除該險以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後之餘額超過預期賠款時，其超過部分，得就已提存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之。如該險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不足沖減時，得由其他險別已提存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之；其所沖減之險別及金額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各險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累積提存總額超過其當年度自留滿期保險費之百分之三十時，其超過部分，應收回以收益處理。

前項第三款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之收回，主管機關得基於保險業穩健發展之需，另行指定或限制其用途。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所訂「其所沖減之險別及金額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為使業者審慎辦理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跨險別沖減事宜，將訂定應注意事項供業者遵循，爰予修正文字明示處理依據。
二、配合第四十號公報規定，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不應列於負債，為優先降低負債項下之提存金額，爰增列第三項規定一百年一月一日起辦理沖減或收回之順序及處理方式。


	第二十一條  人身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超過一年之保險業務，得基於特殊需要加提特別準備金；其加提與沖減方式及累積限額應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特別準備金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每年新增提存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
	第二十一條  人身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超過一年之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年金保險業務，得基於特殊需要加提特別準備金；其加提與沖減方式及累積限額應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一、考量特殊需要加提特別準備金並不限於現行條文第一項指定之險種別，爰刪除「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年金」等特定保險業務之文字。

二、配合第四十號公報之公布，參考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等國家對保險業提存特別準備金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作法，增列第二項規定一百年一月一日起，每年新增提存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


	第二十四條之一  保險業對於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四十號規定需進行負債適足性測試之合約，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應以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之現時資訊估計其未來現金流量，就已認列保險負債進行適足性測試，如測試結果有不足情形，應將其不足金額提列為負債適足準備金。

前項保險負債適足性測試採用方法應符合相關之精算實務處理原則。
	
	1、 本條新增。
2、 配合第四十號公報規定，第一項明定保險業對於第四十號公報規定需進行負債適足性測試之合約，自一百年一月一日起，應進行負債適足性測試。另於第二項規定保險負債適足性測試採用方法應符合相關之精算實務處理原則。

	第二十五條  保險業依本辦法提存各種準備金，除特別準備金及負債適足準備金外，應計算承保及再保險分進業務、再保險分出業務、自留業務之相關金額外，並應配合主管機關核可之會計制度或會計處理原則規定之處理程序，編製相關報表，並記載於特設帳簿。

營業年度屆滿時，保險業應另將該年度承保及再保險分進業務、再保險分出業務、自留業務之各種準備金金額，經簽證精算人員查核簽證後，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及內容報送。
	第二十五條  保險業依本辦法提存各種準備金，除特別準備金外，應計算承保及再保險分進業務、再保險分出業務、自留業務之相關金額外，並應配合主管機關核可之會計制度或會計處理原則規定之處理程序，編製相關報表，並記載於特設帳簿。

營業年度屆滿時，保險業應另將該年度承保及再保險分進業務、再保險分出業務、自留業務之各種準備金金額，經簽證精算人員查核簽證後，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及內容報送。
	配合第四十號公報之公布，明訂保險業對負債適足準備金提存之相關處理制度及程序。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增列第二項規定明示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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